浙江大学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教育学院“青年人才科研创新”专项申请书

申请经费：     万元  经费执行年限：   年 

申 请 人：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浙江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计划书填报说明

1、 请填表前认真阅读填报说明和《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 2009 〕173号），按要求填写《浙江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

2、 填写《计划书》时要求实事求是，表述清晰、准确，资助项目的遴选要求公开公正透明。
3、 项目负责人应为45周岁及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

4、 《计划书》需报学校备案，接受学校中期和年度检查，并按要求做好上级主管部门专项统计工作。

5、 经费需按学校有关用款进度要求合理开支（6月30日预算执行率不低于50%，9月30日预算执行率不低于75%，11月30日预算执行率不低于95%,12月15日前执行完毕）。执行进度和效益将作为拨付下一年度学院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的主要依据。

所有形式的成果均应标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6、 一、正文撰写提纲

（1） 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资助金额）

（2） 项目立项依据及工作基础。

（3） 预期研究目标及成果形式。
二、经费预算
	序号
	科目名称
	预算经费（万元）
	备注（计算依据及说明）

	1
	设备费
	
	

	2
	材料费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4
	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交流费
	
	

	5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6
	劳务费
	
	

	7
	专家咨询费
	
	

	
	合计
	
	


三、负责人承诺


本人接受浙江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将按照计划书负责实施本项目，严格遵守财政部、教育部以及浙江大学关于本项目管理、财务等各项规定，切实保证研究工作时间，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按时报送有关材料，及时报告重大情况变动，对资助项目发表的论著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按规定进行标注。





项目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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